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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3/2021_2022__E8_B4_A7_

E6_AC_BE_E9_95_BF_E6_c43_503868.htm 最近，江西省新干

县一家化工企业利用“往来账户”进行偷税，受到当地国税

部门的查处。 这家化工企业属私营有限责任公司，为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，主要从事烧碱、液氯、盐酸等产品的生产和销

售。2006年12月，新干县国税局稽查局对该化工企业2005年度

的增值税纳税情况进行了日常稽查，在对其提供的总账、明

细账及有关报表资料进行了详细检查核对之后，没有发现问

题。但稽查人员对该企业2005年7月预收浙江某化工企业烧碱

货款15万元长期挂在预收账款科目贷方产生怀疑。为什么对

方会平白无故电汇一笔货款给该企业，而该企业一年多的时

间没有供货给对方呢？ 稽查人员于是对企业销售费用的有关

单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，发现该企业运杂费单据中有运

输发票1张，发票注明2005年7月23日送98吨烧碱给浙江某化工

企业，同时附有产品出库单1张，产品出库单上注明的购货单

位也是浙江某化工企业，同时在差旅费单据中也出现了该企

业销售人员押运烧碱到浙江某化工企业的差旅费报销单。很

明显，这家企业的挂账处理属故意而为，背后必有秘密。 在

确凿的证据面前，该企业财务人员不得不道出了货款长期挂

账的原委。原来，该企业与浙江某化工企业签订了一份预收

货款方式销售合同，浙江某化工企业先预付货款15万元，余

款待该企业收到货物后再支付。2005年7月23日，江西企业收

到浙江某化工企业预收货款后，该企业即将98吨货物全部发

出。 而依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



该笔业务应于货物发出时即2005年7月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，

计算申报缴纳增值税。但该企业以浙江某化工企业违约，至

今未将剩余8.6万元货款付清为由，未及时将该项已实现的销

售收入记账，也未计提销项税申报纳税，企图逃避国家税收

。 根据《税收征管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新干县国税局稽查局责

令该企业补缴增值税21794.86元，并处以所偷税款0.5倍的罚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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